
公告编号：2025-027 

证券代码：871941                证券简称：粤储物流           主办券商：长江承销保荐 

 

广州市粤储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拟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变更基本情况 

（一）变更主体 

√第一大股东变更√控股股东变更 

√实际控制人变更□一致行动人变更 

 

（二）变更方式 

2025年4月17日，广东蓝天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与广东粤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协议

方式，使得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公司第一大股东、

控股股东由广东粤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变更为广东蓝天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

制人由张相龙拟变更为刘俊宁，不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 

 

二、变更后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一）法人 

公司名称 广东蓝天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 178号 1301室（部位：自编

1308） 

注册资本 11,111,112元 

成立日期 2023年 6月 20日 

主营业务 

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机动车充电销售;停车场服务;电动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合同能源管理;新能源汽车换

电设施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

备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

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

零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电池销

售;灯具销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软件开发;软件销售;

软件外包服务;蓄电池租赁;电子元器件零售;在线能源

监测技术研发;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发电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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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

设计、监理除外）;专业设计服务;平面设计;广告设计、

代理;图文设计制作;充电桩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区块

链技术相关软件和服务;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

种设备）;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数字文化创意软

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互联网销售（除销

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技术进出

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法定代表人 刘俊宁 

法定代表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 

控股股东名称 刘俊宁 

实际控制人名称 刘俊宁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 

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属于失信

联合惩戒对象 
否 - 

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 

 

（二）自然人 

姓名 刘俊宁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无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2023年 6月至今担任广东蓝天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经理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建设和运营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 178号 1301室（部位：自编

1308）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刘俊宁直接持有广东蓝天电气科技有限

公司 77.40%股权，是广东蓝天电气科技有

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否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三、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收购人通过本次收购取得公众公司的控制权，拟进一步有效整合资源，改善公众公司经营

管理，提高公众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长期发展潜力，提升公众公司股份价值和取得股东

回报。 

本次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更对公众公司其他股东权益未有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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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事项 

（一）信息披露事项 

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是 

若构成，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全国中小

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信 息 披 露 平 台

（www.neeq.com.cn）的《广州市粤储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5-029） 

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是 

若触发，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否 
公司将于大宗交易实际发生时披露相关公

告 

 

（二）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不适用 

批准程序 不适用 

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三）限售情况 

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收购后，收购人成为第一大股

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股份，在收购完成后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持有的粤储物流股份在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上述主

体收购完成后将及时办理限售。 

 

（四）其他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司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变更事项的相关信息进行如实披

露，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的其他重大信息。 

 

五、备查文件目录 

1、《股权转让协议》； 

2、《广州市粤储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广州市粤储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4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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